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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科〔2024〕8 号
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

关于印发《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分类建设

工作指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央创新区建设工作有序开展，市科

技局研究制定了《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分类建设工作指引》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分类建设工作指引
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

2024 年 6 月 13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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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分类建设工作指引

为加快推进我市中央创新区建设，促进园区创新驱动发

展，特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根据我市开发区等园区自身区位条件、产业布局、资源

优势和企业需求，开展 A、B、C 三类中央创新区梯度培育和

建设，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全市开发区中央创新区全覆盖。

二、中央创新区建设

（一）中央创新区（A 类）建设

申请认定中央创新区（A 类）的按照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认定和补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[2022]-44）执行。

（二）中央创新区·科技服务岛（B 类）建设

申请认定中央创新区科技服务岛（B 类）的应符合以下

基本条件和服务功能的认定标准。

1.基本条件

（1）拥有一支专职、稳定的技术服务和管理人员队伍。

（2）服务涉及的行业领域需符合县域或园区产业发展

政策，具备较强的科技资源整合和科技创新服务能力。

（3）运行机制完善、管理体制健全，制定了明确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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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度、服务流程等保证措施。

（4）产业服务功能完善,建有各类科技服务平台，能够

为科技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服务。

（5）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开发区、产业园区等出台了支

持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。

（6）配套服务设施较为齐全,能够利用园区内集中和分

散的可共享设备为企业提供服务。

（7）中央创新区所在产业园区应符合产业发展战略部

署，重点发展产业明确、产业集群特色突出，产业布局合理，

产业园区场地面积在 10 万平米以上。

2.服务功能

（1）综合孵化服务。提供工商法税代办、人员引进、

展览展示、知识产权、媒体宣传、财务顾问、市场推广、品

牌策划、国际合作交流、管理咨询和培训等孵化服务。

（2）成果转化服务。开展科技成果评估、技术产权交

易、成果孵化等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服务，打造一批线上线下

相结合的区域性、行业性技术交易市场。

（3）科技金融服务。整合银行、投融资、担保等机构，

通过创业投资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、融资担保等方式为企业

提供创业投资、短期借贷、外部融资中介等金融服务。

（4）技术协同服务。利用园区企业集中或分散的仪器

设备，开展包括试验验证、检验检测、中试放大等特色鲜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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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技术服务和专业化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服务。

（三）中央创新区·科技服务岛（C 类）建设

申请认定中央创新区·科技服务岛（C 类）的应符合中

央创新区·科技服务岛（B 类）建设中基本条件的 1-5 条和

服务功能的 1-3 项的认定标准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科技局负责中央创新区的认定、动

态管理和指导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

辖区内中央创新区申报、审核、推荐和管理等工作。各开发

区（园区）管委会加强组织和领导，进一步明确中央创新区

建设任务，确定运营管理机构，推动中央创新区分类建设工

作。

2.建立激励机制。支持和鼓励各类中央创新区建设，对

建设成效显著的中央创新区，可按相关规定享受市财政专项

资金支持。

3.加大政策支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发区、产业园区要

有效落实科技创新等政策，在建设配套资金、土地使用、科

研办公设施建设、仪器设备配置等方面提供支持。
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4 年 6月 13 日印


